附件2
采购内容及要求

一、项目概况
三明市无线电管理局拟拆除位于三明市三元区列东街400号明宇大厦22层楼顶（楼高约66米）的一座铁塔（高度约10米）和一块大型宣传牌（尺寸：18米×6.7米，约120.6平方米）。
二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拆除作业施工安全要求
1.楼顶拆除作业区域的安全防护措施：铁塔和宣传牌拆除作业区要分别搭建安全防护网，防护面积必须确保拆除作业区域下方的地面安全，防止拆除物料坠落造成人身财产损失。
2.地面安全防护措施：铁塔和宣传牌拆除作业区下方地面必须搭建不少于2层安全防护棚（网），防护面积必须确保拆除作业区域下方的地面安全，防止上方的高空坠落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失。
3.楼顶拆除作业区域的消防安全措施：根据消防部门的要求在施工现场配备灭火设备，做好消防安全应急措施。
（二）服务供应商要求
1.供应商应具有资质从事报价项目的高空作业服务。供应商须安排持有“特种作业操作证”具有高处安装、维护、拆除作业资格的工人（不少于2人）开展拆除工作，并为高处作业的施工人员购买意外保险。
2.供应商必须具有正规营业执照及户外广告拆除相关业务资质（工程勘察、设计、施工，建筑装修、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资质；安装、维修建筑幕墙资质等）。
3.根据《福建省省直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实施办法》的通知（闽机关综〔2024〕93号）文件规定，为节约费用，我局同意本次铁塔和宣传牌的所有拆除物料均归供应商所有，由其自行处置，供应商自行评估拆除物料的价值，抵扣拆除成本后，提出合理报价。
4.考虑到可能出现拆除物料坠落造成人身财产损失的意外事件，供应商应购买第三者意外险。
5.供应商进行拆除作业时，应服从现场安全施工监理的监督管理，施工期限为合同签订生效后15天内。
6.供应商应确保在本次拆除项目过程中不违反安全操作规程，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。若在本次拆除项目中出现安全事故，责任全部由供应商承担。
7.供应商应自行完成本次拆除项目中所涉及相关部门的政府行政许可、审批、备案等相关事项。
8.供应商在本次拆除项目完成后，应将与本次拆除项目相关的所有设施、设备以及垃圾拆卸清理干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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